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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就砂石車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落實砂石車安全管理，全面檢討砂石運輸環境、法令與監理問題，本部公路總局近年來已

積極辦理砂石車及大貨車駕駛人教育訓練，期以導正各駕駛員能達成健全行車安全管理、減

少交通事故發生。另公路監理資訊系統目前已有註記砂石車相關資料，後續將朝向定期介接

警政署資料庫，即可對於砂石車 A1 及 A2 類肇事案件進行相互勾稽比對，期能據此對曾肇事

之砂石車輛加強管理與督導，以避免高肇事率之汽車貨運業危害民眾生命安全。 

二、公路總局每年度均辦理「砂石貨運業考核督導計畫」，針對砂石貨運業進行督導考核，其中第

一級考核，由砂石車貨運業者於平時進行自我安全管理檢查，期望業者能透過自我檢核之步

驟，以達成健全行車安全管理、減少交通事故等目標；第二級考核，由該局各區公路監理機

構會同當地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針對轄內登記領有「砂石專用車」汽車貨運業者，透過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提列資料進行初核作業。第三級考核，由公路總局邀請本部運輸研究所

及專家學者並會同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相關人員組成考評小組，以

隨機抽樣進行實地複核。依本計畫考核獎懲規定，綜合考核成績優等業者由本部予以表揚，

考核成績不合格業者，依公路法第 47 條規定限令定期改善，連續 2 年成績不合格業者，停止

該公司部分營業，經停止部分處分 1 年仍未改善者，將依規定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三、在交通法規懲處部分，對於交通安全專案講習，汽車駕駛人經通知講習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者，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罰新台幣 1 千 8 百元，汽車運輸業者依公路法處罰新台幣 9 千至 9

萬元。另依公路法第 47 條規定，為加強管理所屬駕駛人，維護交通安全及公共利益，並制定

「高違規及肇事砂石車車輛所屬汽車貨運業者課以公路法第 47 條連帶責任執行要點」，對重

大違規砂石貨運業者予以處分，期以導正砂石貨運業者共同維護公共交通安全。 

（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針對 2016 年起國內將是以每年減少 18 萬

就業人口的速率呈「拋物線下降」，籲請政府因應策略即刻完成，

並應明確告知國人具體辦法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15） 

黃委員昭順對行政院書面專案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我國少子高齡化所衍生之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問題，以及解決國內勞動市場「晚入早出」

與國際人口移動呈現「高出低進」問題，本院於 103 年核定修正通過「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

領」，將「擴大勞動參與」及「精進移民政策」之理念納入綱領政策內涵，並指示相關部會

就提升勞參率與廣納人才，研擬前瞻對策及短中長期具體做法，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彙整完成

「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與勞動力因應作為」報告，以解決勞動力供給量與質的課題。 

二、上揭因應對策主要包括下列各項推動策略： 

(一)在提升勞參率方面 

1.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以「友善職場」、「友善家庭」及「友善服務」為推動架構，

分項提出增加彈性工時、消除年齡歧視、提供完善照顧資源及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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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體策略。 

2.強化青年多元就業：透過強化職涯發展、縮短學用落差，以及整合各界資源等策略，

改善青年「晚入」勞動市場現象。 

(二)在廣納人才方面 

1.強化競才留才：從「讓人才走進來」及「讓人才留下來」二大面向，研議「整合建立

海外攬才網絡」及「建立攬才聯合服務中心」，以網實合一方式，積極推動國際攬才

及媒合來（回）臺就業，並調整現行彈薪及科專經費之運用，提供具國際競爭力的薪

資結構，另協調相關部會成立「行政院強化競才策略推動小組」，以持續改善競才留

才環境。 

2.吸引國際青年人才：藉由強化吸引優秀學生來臺機制、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

計畫，以及吸引青年創業家來臺，並實施評點配額機制與放寬創新新創事業聘僱措施

等策略，以吸引全球優秀青年來臺。 

3.補充藍領技術人力：研議修正「就業服務法」，延長外勞累計在臺工作年限，以及修

改外國人工作資格審查標準，建立配額評點制等，補充我國中階熟練技術人力不足。 

（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社會住宅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7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79） 

黃委員就社會住宅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房地產市場係自由經濟市場，在健全房地產市場政策上，係本自由經濟精神，未直接干預住宅

市場供需，而由法令面健全住宅租售市場供需雙方公平交易機制，並加強推動住宅金融機制

及住宅市場供需引導，期促成住宅租售市場適當供應，確保供給者及消費者雙方權益。為促

進國內房地產市場健全發展，內政部刻正依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行政院核定之「101-104 年

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以及同年 12 月 30 日公布之「住宅法」既有架構推動相關住宅政

策。上開實施方案總目標為「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3 項子目標及

推動策略如下： 

(一)提升居住品質、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為因應高齡者住宅需求，進行農村社區個

別宅院、公有出租住宅整建、修繕作業，以及推動都會地區老舊住宅整建或維護，補助

實施都市更新；改善住宅性能，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二)提供中低收入、弱勢、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協助財務基礎未固國民，依

不同需求與財務條件取得適宜住宅。針對中低收入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提供合宜住

宅及購屋貸款利息補貼；收入較低之無自有住宅家庭，原則提供社會住宅及租金補貼。 

(三)創造公平租、購屋機會：持續推動住宅實際交易價格公開法制化作業，以為民眾買賣、

抵押、投資及政府施政參考；持續推動整合不動產資訊平臺，以利民眾查詢住宅資訊；


